公  告

一、111學年度東海大學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學金，即日起開始申請。
二、依據：「東海大學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辦法」、「東海大學文學院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勵辦法實施細則」、「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勵辦法」辦理。
三、說明：
    1、申請資格，本系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。
       申請者應符合以下條件之一，並繳交作品參加甄選：
     (1)一年內公開出版之學術論文，代表作品一篇。
     (2)一年內公開發表之學術研討會論文，代表作品一篇，經本系教師推薦。
     (3)一年內修習本系課程之個人報告，代表作品一篇，經授課教師推薦。
    2、名額，特優2名，發給獎金，獎狀一張；佳作4名，獎狀一張。
    3、即日起請備妥【申請表】及作品，至系辦公室申請，至 112年
       4月21日(周五)止，下附【申請表】請自行下載列印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歷史學系 啟
                 112.4.11

歷史學系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勵審查及推薦

申 請 表
   （    年度）    年  月  日

	 姓名
	
	級別
	
	 學號
	

	發表論文題目：
	發表刊物（期數、頁數）：

	
	

	課程個人報告題目：
	課程名稱：

	
	

	推薦之任課教師簽名：


	審查：


	備註：隨申請書需附作品一份。


東海大學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辦法
96年12月12日第18次行政會議通過
101年9月19日第13次行政會議通過
105年7月13日第12次行政會議通過
第一條  為鼓勵及提升本校各學院學生專業科目成績或學術研究成果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第二條  申請之對象限於本校各院系在學之大學部及碩、博士班學生。
第三條  每學年各學院之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學金總金額依學校預算訂定之。獎學金發給對象及其遴選方式由各學院自行訂定，每系以10名為上限。
第四條  各學院之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學金實施細則，經各院務會議通過後送獎助學金委員會核備。
第五條  本獎學金之截止日期每年5月中旬前辦理。
第六條  本辦法經獎助學金委員會通過，報行政會議核定後實施。
文學院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學金實施細則

89年6月1日院務會議通過

90年4月19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

90年10月11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

93年3月17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

95年9月29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

97年3月6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

97年4月3日學務處核定

101年11月30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

101年12月7日獎助學金委員會核定

105年12月7日獎助學金委員會核定

111 年 5 月 9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

111 年 5 月 23 日獎助學金委員會
第一條  設置目的：為鼓勵本院學生從事學術研究、撰寫研究報告，特訂定本細則。

第二條  申請資格：本院各系及學位學程學生。
第三條  推薦辦法：各系及學位學程應制訂審查及推薦實施細則。
第四條  給獎辦法：

       （一）中文系每年得推薦學生 5 名、外文系 4 名、歷史系 2 名、哲學系

             3 名、日文系 4 名、華語學程 1 名，每名發給獎金（實際金額以

             當年度預算訂定之），並由院長頒發獎狀。
       （二）各系每年至多推薦學生4名為佳作獎，由院長頒發獎狀。

第五條  本細則經院務會議通過，送獎助學金委員會核定後實施。

歷史學系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學金審查及推薦實施細則
民國91年5月5 日第四次系務會議
民國97年4月23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民國108年4月11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第一條 依據「文學院學術研究成果獎學金實施細則」特訂定本細則。
第二條 本系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，應於公告規定時間內辦理申請。
第三條 申請者應符合以下條件之一，並繳交作品參加甄選：
     (1)一年內公開出版之學術論文，代表作品一篇。
     (2)一年內公開發表之學術研討會論文，代表作品一篇，經本系教師推薦。
     (3)一年內修習本系課程之個人報告，代表作品一篇，經授課教師推薦。
第四條 申請之案件，經本系獎學金委員會審議，擇優推薦。
